
㊣ 

 9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公告表件 

項目 表件名稱 備註 

一 審查證件一覽表 報名初試應考者必備 

二 報名表 報名初試應考者必備 

三 初試報名繳費證明單 報名初試應考者必備 

四 複試報到繳費證明單 複試應考者必備 

五 切結書 依應考者身分準備 

六 公立學校現職教師報考同意書 依應考者身分準備 

七 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依應考者身分準備 

八 報名委託書 依需要準備 

九 甄選分發委託書 依需要準備 

十 現役軍人應聘報到委託書 依需要準備 

   

※ 本公告表件於應考者網路報名時，依個別需求自行列

印後，填妥相關資料於現場繳驗證件時使用。 
 

http://www.neev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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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999999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審查證件一覽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審查證件一覽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審查證件一覽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審查證件一覽表    
 

※證件請依序排列，影本請均以 A4 大小紙張影印一份。（本表放置於所有證件上面，以俾審核） 
 

項 

目 

序 

號 
檢 附 之 證 明 文 件 

已取得合格

教師證書者 

未取得合格教

師證（已參加

檢定 考試 及

格）人員 

未取得合格教

師證（已辦理

複檢或已完成

初檢，未辦理

複檢）人員 

1 □ 國民身分證 ● ● ● 

2 □ 畢業證書：                     大學 
          系所           組 

● ● ● 

3 □ 教師證書：          科           號 ●   

4 □ 實習教師證：          科         號    ● 

5 □ 教育學分證明（學分數：      
         期間：   年   月至   年   月） 

  ● 

6 
□ 專門學分證明或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 
  （學分數：      

期間：   年   月至   年   月） 
 ●      ● 

基
本
證
件
 

7 
□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證明 
  （如及格成績單） 

暨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  

複檢

資格

證明 

8 □ 服務證明書、聘書（以年資折抵教育實習
者） 

  ● 

 

 
● ● 

 
 
 

  
9 

切結書：□ A 式 
（適用未取得合格證書者） 

        □ B 式 
（適用私立學校現職教師未取得離

職證明書） 
□ C 式 
（其他，原因說明： 
                      ） 

   

切 

結 

同 

意 

書 

10 □ 報考同意書（現職公立機關學校者）    

11 □ 身心障礙手冊 

12 □ 原住民身分證明 

13 □ 修習特殊教育 3 學分以上或修習特殊教育
54 小時以上證明 

14 □ 曾任選手並得到市級、全國級或世界級獎
牌證明 

15 □ 英文能力檢定證書 

 

其 

它 

證 

件 

16 
□ 駐外館處驗證學歷屬實之證件（含中譯

本）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學分之證
明 

本項非基本證件，由已取得證件人員加

附 

備 

註 

1.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非現職教師，另檢附未脫離教學工作 10 年以上之服務或離職證

明。 

2.本表列示●為審查時各身分別必備證件；惟審查人員得視個案需要，要求報考人出具其

他證明文件。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准考證 

 

 

 

 

 

 

 

 

  
 

 

 

 

 

 

 

 

 

 

 

甄 選 日 程 表   ※ 請詳閱 ※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初試預備 99 年 6月 19 日  10:10 起 

初試 99 年 6月 19 日  10:20~12:00 

依 6 月 17 日
公告之各試區 

複試報到 99 年 6月 26 日  07:20~07:50 

複試 
99 年 6月 26 日  08:10 起試教抽題 
99 年 6月 26 日  08:30 起開始試教 

試教結束即進行口試 

石牌國中 

錄取分發作業 詳簡章第柒條 懷生國中 

審查及應聘 詳簡章第捌條 各分發學校 

初試試區：視報名人數設置試區，試區於 99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

15:00 於簡章第參條之二所示網站公告，試場配置圖於考試

前一日（99 年 6 月 18 日）17:00 公告於各試區。 

複試地點：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139 號） 

電話：（02）2822-4682 轉 221、222 

分發地點：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48 巷

30 號) 

電話：(02) 2721-5078 轉 11、12 
備註： 

１、 初試及複試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應試。 

２、 應考者依座號就座後，請將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以便監場人員查核。 

３、 初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開始 50 分鐘後始得繳卷離場。 

４、 初試請攜帶 2Ｂ鉛筆應試，劃記任何不相關記號及以其他顏色筆作

答者不予計分。 

５、 未完成複試繳費，取消參加複試資格。 

６、 試教及口試開始經唱名 3次仍未到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記。 

７、 試題卷及答案卷應一併繳交，不得攜出試場。 

８、 相關重要規定，必要時於本簡章第參條之二所示網站公告。 

 

 

 

本人最近三個月內 2

吋，半身脫帽正面照

片 

准 考 證 號 碼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報 考 科 別  

複試報到繳交

繳費證明核章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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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999999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報名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報名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報名表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報名表    

 授權碼：                      查核碼：                                                    

科別：               編號：                 繳驗證件時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性

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現職  

住址 □□□□□  

電話 （O）:（  ）          （H）:（  ）            手機： 

最近三個月內 2吋

半身脫帽照片 
 

 

繳費 

證件 
□ 新臺幣 762 元整。 

查核人 

員簽章 

 

是否曾參加臺北市 97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 是，類別：                 □否  

查核人

員簽章 
 

項目 序 檢  附  之  證  明（請 於 空 格 內 填 入 資 料） 初審 複審 

1 □ 國民身分證 

2 □ 畢業證書：          大學          系所             組 

3 □ 教師證書：                科                       號 

4 □ 實習教師證：              科                       號 

5 □ 教育學分證明（學分數：      期間：   年   月至   年   月） 

6 □ 專門學分證明或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 

  （學分數：     期間：   年   月至   年   月） 

7 □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證明（如及格成績單）暨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基本
證件 

8 □ 服務證明書、聘書（以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 

  

9 
□ A 式（適用未取得合格證書者） 
□ B 式（適用私立學校現職教師未取得離職證明書） 
□ C 式（其他，原因說明                                  ） 

切結
書及
同意
書 10 □ 報考同意書（現職公立機關學校者） 

11 □ 身心障礙手冊 

12 □ 原住民身分證明 

13 □ 修習特殊教育 3 學分以上或修習特殊教育 54 小時以上證明 

14 □ 曾任選手並得到市級、全國級或世界級獎牌證明 

15 □ 英文能力檢定證書 

其它
證件 

16 □ 駐外館處驗證學歷屬實之證件（含中譯本）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

學分之證明 

  

＊上述所有證件影本務必以 A4 大小白色紙張影印，依「序」排列。 

經 
歷 
 

______________ 機關（學校） ___________ （職稱）服務期間：___年__月_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___________ 機關（學校） ___________ （職稱）服務期間：___年__月_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___________ 機關（學校） ___________ （職稱）服務期間：___年__月___日至__年__月__日 

1. 發還證件正本（影本留存） 

2.核發准考證 

應考者 
簽 收 

 
核發准考證 

人 員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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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人員簽章：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初初初初試試試試報名繳費證明單 
 

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    

    

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        

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    
（（（（HHHH））））                                                                                            （（（（OOOO））））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    
    

 

 

 
 

ＡＴＭ繳費證明正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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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人員簽章：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複試複試複試複試報到繳費證明單 
 

准 考 證 號 碼准 考 證 號 碼准 考 證 號 碼准 考 證 號 碼        

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應 考 者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統 一 編 號    

    

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報 考 科 別        

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聯 絡 電 話    
（（（（HHHH））））                                                                                            （（（（OOOO））））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聯 絡 地 址    
    

 

 

 
 

ＡＴＭ繳費證明正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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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切結書 

 

本人           以□（A）未取得合格證書者 

□（B）私立學校現職教師未取得離職證明書 

□（C）其他，原因說明：                  

之身分，報考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

師聯合甄選，如蒙錄取而無法於簡章規定期限內繳

交相關之證明文書時，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

格，並放棄法律抗辯權。 

 

特此切結 

 

立切結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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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同意書（公立學校現職教師務必填用） 
 

茲同意本校教師            參加臺

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

合甄選，該師倘獲錄取，同意依規定向本

校辦理離職手續，並據以發給離職證明

書。 

 

 
 

              校 長 
 

 

 

 

 

 
                                               （學校大印）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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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無服務義務證明書 

 

本校教師               前聘期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聘約期滿，並無其它服

務義務，現參加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

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倘經甄選通過

確定錄取，即同意其離職，特此證明。 

 

 

        校   長  

 

 

 

 

 

 
                                               （學校大印）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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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今委託 

                   先生（小姐）代理報名。 

 

此致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委

員會 

 

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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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選 分 發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參加甄選分發，今委託 

               先生（小姐）代理參加。 

 

此致 

臺北市 99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委

員會 

 

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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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應聘報到委託書 

本人         為現役軍人，參加臺北市 99 學

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正式教師聯合甄選，經錄取後，

無法於規定時間親自報到接受審查，現今委託            

         先生（小姐）代理，持本人服役證明及相

關學歷證件正本，至貴校辦理報到事宜。 

 

此致 

臺北市立        國民中學 

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7  月    日 

 

 


